
附件五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综合）

《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实施细则》

为缓解职工因意外事故导致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和收入减

少带来的经济负担，根据《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职工互助保障

办法》的规定，制定《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本活动”）。

第一条 活动的基本内容

参加本活动后，在互助保障有效期内会员因意外事故导致

身故、残疾时，会员或其直系亲属可按照本活动有关规定领取

互助金，用于缓解会员家庭经济困难。

第二条 参加本活动的条件和办法

凡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参加所在单位工作，年龄在 16 至

60 周岁的在职职工（含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聘用期超过一

年的临时职工），都可以通过其所在单位的工会向中国职工保

险互助会（以下简称“本会”）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

处”）申请参加本活动，成为本会会员。

参加本活动时已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或非本单位职工不

可参加本活动。

为保证会员享有公平的权益，本会只接受由基层工会统一

组织职工参加本活动。参加本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全体职工的

80%；100 人以下的单位要全体参加。

第三条 参加本活动的规定



1.参加本活动会费标准每人 50 元，交纳会费后互助保障

期在约定时间统一生效。互助保障期一经生效中途不得退出本

活动。

2.本活动保障期为一年，期满续保另办手续。保障期满后，

无论会员是否已享受互助金待遇，所交纳会费不再返还。

3.会员所在单位应提供参加本活动的会员名单，包括：姓

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并书面告知其是否属于本活动列明的

高危行业。

4.在互助保障期内会员只允许参加一次本活动，超出次数

视为无效。对已参加活动的单位，本年度内新增人员参加活动

原则上将在下一年度本单位续保时统一办理。

第四条 参加本活动的待遇和相关规定

1.会员因意外事故导致残疾时，按照不同伤残程度领取伤

残互助金；如果会员自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 180 日治疗仍未结

束，则按照第 180 日的身体伤残状况领取伤残互助金,伤残互

助金最高 40,000 元。会员因意外事故导致身故时，或者自遭

受意外伤害之日起 180 日内因同一原因身故，其家属一次性领

取身故和丧葬互助金 40,000 元。伤残互助金和身故丧葬互助

金不能兼领兼得；

2.会员因意外事故住院治疗的，依据首次连续住院治疗时

间按照 80 元/天领取住院补助互助金,最高不超过 180 天（以

入院、出院记录为准）；

3.会员因意外事故领取伤残互助金后，在互助保障期内继

续享受意外伤害保障待遇。在同一互助保障期内，会员发生一



次或多次意外事故，其领取的伤残互助金累计不超过伤残互助

金最高限额。

第五条 下列原因，会员不享受本活动的保障待遇

1.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恐怖活动或者其他类似的武装

叛乱期间；

2.原子能、核能装置的污染或辐射造成的疾病；

3.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

4.违法犯罪行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期间或者被依法拘

留、服刑期间；

5.故意行为，挑衅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6.会员或其所在单位故意隐瞒、伪造或篡改病史、病历以

及其他欺骗行为；

7.酗酒或者受酒精、毒品、管制药品影响；

8.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或

者驾驶与驾照不符的机动交通工具；

9.医疗事故导致的；

10.不孕不育治疗、人工受精、怀孕、分娩（含难产）、

流产、堕胎、节育（含绝育）；

11.所有由精神科疾病导致的；

12.非认可的医疗机构；

13.会员在参加本活动前已发生意外伤害导致的；

14.遭受工伤和意外事故以外的原因失踪而被法院宣告死

亡；

15.中暑、食物中毒、药物过敏或猝死导致的；



16.自杀、自残导致的；

17.从事潜水、跳伞、蹦极、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

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的活动期间；

18.其它非意外伤害原因导致的伤残或身故。

第六条 互助金的受领人

1.伤残互助金由会员本人受领；

2.身故互助金由会员直系亲属受领。

第七条 互助金的申领手续

会员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应告知办事处以便

进行调查。

会员意外事故发生后，通过其所在单位工会向办事处申请

领取互助金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会员通过其所在单位工会向办事处申请领取互助金时，

应填写《互助金申请书》、会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会员本人的

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复印件（或银行卡号及开户行名称）；

2.会员申请伤残互助金时，应同时提供由二级（含）以上

医疗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如果会员自遭受意外伤害之日

起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则按照第 180 日的身体伤残状况出具

相应证明；

3.会员申请领取身故互助金时，会员亲属应同时提供户籍

管理机关的户口注销证明和医疗机构或事故处理机关出具的

死亡证明；

4.其它必要文件或证明；



5.会员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内不向办事处提交互

助金申领手续的，视同为放弃申请互助金的权利。

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1.本活动所指的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

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

伤害。

2.为维护全体会员权益，本活动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国

家有关政策变化将进行适当调整。

3.对本活动执行中有关内容发生争议，由中国职工保险互

助会专家委员会进行最终裁定。


